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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恒享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为方便您理解本产品，本公司就本产品作如下重要声明： 

1、本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其红利分配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分红型保险

是指保险公司将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产生的可分配盈余，按一定的比例向投

保人进行分配的保险产品。 

2、本保险的红利分配将随分红保险的投资和实际经营情况发生变动，并非确定值，敬请客户注

意。 

3、本说明书所载资料，仅供客户理解保险条款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规定以及实际红利

分配为准。 

产品概述  

本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可以使您在享有人身保障的同时，分享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果，参与分

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所得盈余的分配。本公司将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

决定红利的分配。分红为非保证的。 

投保年龄 

0周岁至59周岁。投保时，被保险人为0周岁的，应当为出生满30日且已健康出院的婴儿。 

保险期间 

终身 

保费期间 

趸交、3、5、10年交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责任有效期内，本公司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养老年金 自被保险人年满 6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当日）起，若被保险人在每个保

单周年日零时仍生存，我们将按基本保险金额的 4%给付养老年金。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6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不含当日）之前身故，我们将按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已交保险费与现金价值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

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60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含当日）之后身故，我们将按被

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现金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红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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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利来源 

本分红保险的可分配盈余主要来源于利差、死差。利差由实际投资收益和预期投资收益的差异产

生，以保单年度初的法定评估准备金和按评估基础计算的净保费为计算基础。死差由实际理赔和

预期理赔的差异产生，以保单的风险保额为计算基础。 

2、红利分配方式 

本分红保险采用现金红利分配方式，红利领取方式有二种： 

(1) 现金领取。 

(2) 累积生息：即将现金红利储存在本公司，按照本公司当年公布的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利的方式计

息。您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取累积的红利，或者在本合同效力终止时一并提取。 

如果您在投保时没有选定红利领取方式，则本公司以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现金红利是本公司根据每个会计年度的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状况决定的，是非保证的。 

3、红利分配的核算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本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并于每年合

同生效日对应日分配红利。红利分配遵从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原则。红利的实际分配水平由分红

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因此实际红利分配水平无法预先设定且各年度可能并不相同。 

投资策略 

本公司为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依照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投资，即根据该产品的

特征、客户的利益和国家政策的规定、公司的基本投资政策以及各种投资工具流动性、安全性、

收益性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将资金按不同比例在不同的投资工具间和不同

的投资期限间进行合理分配，从而达到分散投资风险、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成立或本合同效力最后一次恢复之日起两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3. 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4.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而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的规定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您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 

犹豫期及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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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犹豫期 

自您签收到本合同次日起，本公司给予您 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

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本公司将退还您已支付的全部

保险费。 

2、犹豫期后退保 

自本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本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

还本合同终止时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退保会遭受一定损失。 

保单贷款 

在本合同有效保险期间内，您可以书面形式凭保险合同向本公司申请并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

贷款，但须事先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 

贷款金额：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当时所具有的现金价值的百分之八十，且须符合本公司当时保

单贷款规定。 

贷款期限：每次贷款的最长期限为六个月。 

贷款利率：保单贷款利率在贷款协议中载明。 

贷款偿还：贷款本息在贷款到期前一并归还。如果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则您所欠的贷

款本息将作为新的贷款本金按照本条款约定利率计息。 

保单贷款本息与本合同其他各项欠款本息达到您在本合同项下的现金价值总额时，本合同效力终

止。 

利益演示 

本公司将向您提供您所购买的本分红保险的利益演示表。利益演示表通过表格的形式演示分红保

险各保单年度末您享有的保险利益，包括年度保险费、累计保险费、身故保险金、养老年金、现

金价值、当年度红利以及累积红利等。所演示的各项保险利益的水平，由您的年龄、性别、选择

的交费方式、交费水平以及红利分配方式等因素决定。红利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不能理解为对

未来的预期，分红是非保证的。下面为利益演示表的示例。 

示例：李先生，40岁，购买了恒享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产品，5年交，投保保费每年 100000

元，保额 793500 元，李先生享有的各保单年度的保单利益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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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单

年

度

末 

年

龄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养老

年金 

身故保

险金 

现金价

值 

当年现金红利 累积红利 

低

档 
中档 高档 

低

档 
中档 高档 

1 41 100000  100000  0  100000  67210  1  799  1598  1  799  1598  

2 42 100000  200000  0  200000  149544  1  1945  3889  2  2768  5535  

3 43 100000  300000  0  300000  265311  0  3052  6104  2  5903  11805  

4 44 100000  400000  0  400000  377922  0  4193  8386  2  10273  20545  

5 45 100000  500000  0  525164  525164  0  5368  10737  2  15949  31898  

6 46 0  500000  0  540919  540919  0  5514  11028  2  21942  43883  

7 47 0  500000  0  557146  557146  0  5680  11359  2  28280  56559  

8 48 0  500000  0  573860  573860  0  5850  11700  2  34978  69956  

9 49 0  500000  0  591076  591076  0  6026  12051  2  42054  84105  

10 50 0  500000  0  608808  608808  0  6206  12413  3  49521  99042  

15 55 0  500000  0  705775  705775  0  7195  14390  3  93382  186765  

20 60 0  500000  31740  818185  786445  0  8341  16681  3  149960  299919  

25 65 0  500000  31740  774930  743190  0  7900  15800  4  216778  433555  

30 70 0  500000  31740  724786  693046  0  7389  14777  5  291682  583364  

35 75 0  500000  31740  666652  634912  0  6796  13592  5  375555  751106  

40 80 0  500000  31740  599255  567515  0  6109  12218  6  469350  938697  

45 85 0  500000  31740  521114  489374  0  5312  10625  7  574101  1148199  

50 90 0  500000  31740  430518  398778  0  4389  8778  8  690920  1381836  

55 95 0  500000  31740  325484  293744  0  3318  6636  10  820989  1641977  

60 100 0  500000  31740  203715  171975  0  2077  4154  11  965569  1931140  

65 105 0  500000  31740  62562  30822  0  638  1276  13  1125985  2251969  

注 1: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不含养老年金； 

注 2:累积红利给付是在假设您将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给付不提取的前提下，每年按本公司当时确

定的累积生息利率来计息，并按年利率进行复利计算。该累积生息利率是不保证的。上表所假定

的累积生息利率为每年 3%； 

注 3：以上演示为四舍五入到整数位。 

风险提示: 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人已认真阅读理解并签收了《恒大恒享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贵公司委托的销

售代表也就本保险产品说明书内容对我作了解释和说明。 

本人已经清楚了解并且认可：本保险产品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条款（概念、内容、法律后果）、保

费交纳、犹豫期权利、退保的相关规定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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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明白利益演示及示例仅供说明使用，利益演示基于贵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贵公司

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贵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

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本人特此签名确认。 

 

投保人签署: 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